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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学生临时离境注意事项
投资移民申请绿卡步骤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为大家讲讲投资移民

申请绿卡所需的步骤。
第一步，向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加州

服务中心”递交I-526外籍企业家移民申请表
及相关证明材料。需要注意的是，I-526表必
须由申请者本人签名，任何人代签都被视为无
效。如果该申请获得批准，第二步就是在美国
境内递交I-485申请，要求把身份调整为永久
居民调整；或在美国海外使领馆申请移民签
证。如果我们的申请成功，将获得有效期为两
年的有条件绿卡（俗称“临时绿卡”）。作为
投资移民，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尽快兑现当
初申请时的商业投资承诺。按规定，在获得有
条件永久居留身份六个月后，在两年内为美国
公民创造至少十个就业岗位的“倒计时”将
正式启动。在有条件绿卡到期前的90天内，我
们需要递交I-829“企业家解除限制条件申请
表”。这是绿卡申请的最后一步，也是非常关
键的环节。因为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没有及时
将I-829表呈递到相应的移民局服务中心，我
们的临时绿卡将被终止，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
局随即就会启动递解程序。

在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确认收到I-829
表之后，申请人的临时绿卡将自动延长有效

期，直到永久居留权申请的审理结束。但特别
要指出的是，如果I-829申请在一年内没有审
批结果，我们需要在一年延长期结束前至少30
天联系移民局下属的地方机构。I-829表获批
意味着我们得到了永久绿卡（或称“十年绿
卡”），无限制条件的拥有了在美国永久居留
的权利。

美国移民法允许EB-5 类绿卡申请人携配
偶及未满21岁的子女一同申请。若申请得到批
准，申请人及其家属都各自占用专为投资移民
划拨的1万个签证名额中的一个。有一点千万
不要忘记——在递交I-829表时，应把随同申
请的家属名字列在申请表上，以保证每一位具
备有条件永久居留身份的移民都可以最终获得
永久绿卡。如果申请人子女在获批有临时绿卡
之后的两年内度过了21岁生日或结婚成家，亦
或申请人与配偶在此期间离婚，当事人还是有
权利和申请人递交同一份I-829表，但他们也
可以选择单独进行I-829申请。

如外籍投资者参与美国政府设立的“区域
中心项目”，除了递交上述所有申请表格及
相关材料之外，还需要出示相应的区域中心服
务机构开具的书面证明，确认该投资者符合申
请“区域中心项目”的所有规定。 

黄唯律师

美国国土安全部（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学生和交流访问者计划
（SEVP）近期推出一个关于F1和M1学生临
时离境的草案。根据这一草案，F1学生因特
殊原因临时终止在美国的学习，时间如果不
超过5个月，需通知其所在学校的国际学生
办公室或相关部门（DSO）。如果F1学生没
完成学位，并且非假期时间要求临时终止学
习，学校的DSO部门必须终止该学生的学生
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SEVIS）记录。终止
后，F1学生要在15天内离境。如果5个月内该
学生要回到美国继续学业，学校DSO需要激
活该学生的SEVIS记录。如果F1学生在没有通
知学校DSO的情况下直接终止课业，DSO将
登记该学生的SEVIS终止理由为未经许可的终
止（unauthorized withdrawal），该学生必须
立刻离境。这个纪录的存在会耽搁或阻碍该
学生未来进入美国境内。

由于特殊原因需要临时离境的F1学生在
回到美国境内前需要激活其SEVIS记录。具体
步骤如下：

1. 联系学校DSO，说明回境意向，并要
求更新SEVIS记录。

2. DSO向USCIS申请激活该学生的SEVIS
的记录。DSO可以在F1学生回境前60天内提
出申请。

3. DSO的申请信中需包含这些信息：F1
学生离境前最后上课日期；学生申请临时离
境日期；学生离境日期；学生计划回境日
期；该学生新课程开始日期。

4.SEVIS有可能要求学生提供I-20，签
证，护照，和成绩单等信息。

5. DSO可以联系SEVIS进行加急处理。
6.SEVIS激活后，DSO将发给F1学生一个

新的I-20。
7.学生入境时需要提交新的I-20。
学生和交流访问者计划（SEVP）邀请大

众发表对这一草案的反馈。任何反馈意见可
以发至邮箱SEVPFeedback@ice.dhs.gov。

（来源：精诚联合律师事务所。本文仅供信
息分享，具体案例请咨询专业律师，本报不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移民法改革希望再现，留学生如何准备受益
10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敦促国会

于2013年底之前通过移民法改革法案，以促进
美国经济发展。 

诚然如此，在美留学生如何准备自身条件
以求获益于美国移民法改革呢？ 

1. 已经获得硕士学位或者更高学位，发表
了专业文章并有一些引用文证明个人工作影响
力的博士生，博士后和在校研究人员，尽量提
交EB2NIW申请，进入受益群体 。

如果新移民法改革法案通过，收益人很可
能包括所有已经获得职业移民第二优先批准
书，但是需要等待排期的人士。因为移民法改
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为高科技人才扫除障
碍，得以顺利的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其
具体方法包括减除EB2排期等待时间。 

EB2旷日持久的排期是目前阻碍众多在美
留学生获得绿卡的主要障碍之一。在2005年
以前，EB2没有排期。很多在校留学生通过
EB2NIW的申请，在6个月左右就顺利获得绿
卡。其获得绿卡的速度和EB1A及EB1B并无二
致。因为即使EB1A和EB1B运用加急审理程
序在15天之内获得批准，其申请人的I-485也

需要4至6个月才能获得批准，并无加急程序。
那时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都是在持有绿卡的
优势条件下寻找全职工作，而不需要雇主支持
H1B工作签证和申请绿卡。

但是由于目前EB2排期的影响，导致许多
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对EB2NIW失去信心。特别
是看到周围的同学好友获得EB2NIW批准后仍
然必须持H1B身份长期等待，就更加畏葸不
前。 

而如果移民法改革法案改变了EB2长期排
期的现状，首先获益的就是这一部分已经获得
EB2NIW和其他EB2申请批准而在等待排期的
绿卡申请人。因为只有获得了I-140的批准，才
能步入新移民法缓解EB2排期的受益人群体。 

因此，我们建议所有留学生和博士后等希
望申请美国绿卡的人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首先设法将自己纳入可能受益人群体，即尽快
获得EB2NIW或者EB2的移民局批准书。

2. 有一定条件递交EB1A申请的人士尽快提
交申请，争取在移民法改革法案公布实施之前
完成自己绿卡申请程序。

美国法律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体

系。每次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改革，都需要通过
一些既定的程序。美国移民法在美国国会通过
后，将公布新的法案，然后责成美国移民局根
据美国宪法授予的权限，制定实施细则，通常
称为：Regulations。这些实施细则制定后，要
经过公众评论等程序，然后公布实施。 

而公布实施之后，美国移民局总部通常会
根据新的法律和实施细则，制定“实地移民官
审理指导大纲”，然后各个移民局的服务中心
将根据这个大纲对负责审理个案的移民官进
行培训。还需要制定出一些标准版的“RFE” 
“NOID”和 Notice of Denia，作为审案移民
官的指导性文件，等等。而这段时间中，作具
体审案工作的移民官会有许多审案之外的学
习，培训，研究，等待释疑，等。 

所以每当比较重大的移民法改革发生，经
常会导致案件审理的放慢，拖延，案件从一个
移民局服务中心转移到另一个服务中心，等
等。 

而美国移民法改革议案中，几乎没有涉及
到EB1A和EB1B的政策和审理改革，所以凡是
符合EB1A和EB1B申请条件的绿卡申请人没有
必要等待新移民法的公布。相反，目前移民局
对EB1A和EB1B的审理政策稳定，审理时间较
快。所以有利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尽快提交申

请，争取在新移民法改革法案公布和实施之
前完成自己的绿卡申请程序。 

我们长期以来成功申请EB1A，EB1B， 
EB2NIW，EB5。决定以此类职业移民申请绿
卡的读者，欢迎与我们律师事务所联系。 

我们为有确定意向申请绿卡的朋友提供
首次免费评估。可以将个人履历，引用文
数量，审稿数量等Email　到： alicesunlaw@
gmail.com, Subject：Green Card Application

以上为撰稿人对法律和申请证据准备的个人
理解和解释，不是对个案的法律咨询，也不可以
作为法律依据。

我 们 的 移 民 服 务 网 站 也 载 有 更 多 信
息：http://www.sunlawfirm.us 

联系人信息：
Alice H. Sun (Member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s Association) 
Law Offices of Sun 
12121 Wilshire Blvd., Suite 600 
Los Angeles, CA 90025 
Tel: (310) 481-6118 
Fax: (310) 481-6117

（本文摘自未名空间移民专栏，具体案例请
咨询专业律师，本报不承担法律责任）


